
 
 
 

 
 
 

  
 
  

 

一、潘云红对我非法训诫，涉
嫌滥用职权罪等 

二零一九年八月七日下午两点

左右，潘云红带领西山区公安分局

国保大队杨兆锦和永昌街道办事处

永兴社区龚姓人员到我家中，三人

均未出示证件及执法依据。进家

后，潘云红和龚姓人员就坐在客

厅，杨兆锦在未出示搜查证的情况

下，也未经我同意，佩戴执法记录

仪私自闯入我家中每个房间（连同

厨房）非法搜查并抢劫我的合法私

人财物，也没有开具搜查物品清

单，其恶劣行为严重违法侵权，涉

嫌非法搜查罪和抢劫罪。之后杨兆

锦拿出一份对我的训诫书叫我签

字，我依法拒绝。在此过程中，潘

云红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滥用职

权罪。杨兆锦不仅涉嫌非法搜查罪

和抢劫罪，同时还涉嫌非法侵入住

宅罪、滥用职权罪。 

二、潘云红肆意限制我人身自
由长达 6 天，涉嫌非法拘禁罪 

1、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一日早

上 8 点 30 分左右，我乘坐朋友摩

托车到云南省高院递交申请再审法

律文书，由于申请书不符合受理要

求，我修改申请书后，于下午 2 点

再次到云南省高院办理。2 点 30

分潘云红、永昌派出所张姓警察

（具体名字不详）、该所协警陈

瑞、永兴社区工作人员李俊四人，

开着警车跟踪我到该院立案大厅。

待手续办完后，该四人在没有出示

任何身份证明及法律文书的情况

下，要强行将我带上警车，我正告

他们违法并依法拒不上警车，潘云

红、陈瑞二人非要和我打了一辆出

租车并直接将车开到永昌派出所，

下车后，潘云红强行将我带进派出

所。变相限制我的人身自由长达一

个下午。出派出所后，潘云红又非

法跟踪我到家，并威胁我不准出

门，出门必须打电话告诉潘云红。 

2、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至

十五日每天早上 6 点多至晚上 10

点，永昌派出所，每天均派人守候

在我小区出入口监控和限制我的出

行。具体人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

女人从早上 6 点至下午 2 点多，一

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从 2 点多至晚上

10 点多，守候在我小区出入口监

控我的出行。只要我一出门，立即

打电话报告潘云红和社区。 

3、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早

上，我要出门到西山区法院立案。

一出小区，刚步入华昌路就被尾随

的一个女性青年追上，强制让我停

下，并打电话叫来永兴社区工作人

员李俊，不准我乘公交车，必须坐

他们安排的车去，在被逼无奈之

下，我只得坐他们安排的车。潘云

红、永昌派出所协警陈瑞跟随，在

立案大厅，潘云红始终监控我。办

完事，又不让我自由回家，强行把

我带到我小区的院子里。 

4、潘云红二零二一年十月九

日到家骚扰，非法要求我在那期间

不准出门。还不断打电话骚扰我，

搞得我不得安宁。以致，二零二一

年十月十四日 11 点 11 分打电话骚

扰，我未接。 

5、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六日早

上 8 点 30 分，我出门时，守候在

路口的女性青年即刻打电话，潘云

红说同意我出门，但叫这个女青年

跟着我。我打市政府市（转下页）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一月，

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郭玲娜向最高

检、公安部、国家监察委等部门控

告昆明永昌派出所社区警察潘云红

长期骚扰及其它一系列违法犯罪行

为。目前，最高检、省、市、区检

察院均以短信 12309 回复当事人，

控告状已收悉，所反映问题已转有

关承办部门。 

郭玲娜女士在《控告状》中写

道：“潘云红自二零一九年初担任

永昌派出所社区民警至今，在未出

示身份证明和执法依据的情况下，

多次不定时到我家中骚扰，还有打

电话骚扰。二零一九年八月七日潘

云红在未出示搜查证和执法依据的

情况下，带领两人到我家中非法搜

查并抢劫了我的合法财物，之后还

在家中对我非法训诫。在二零二一

年十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之间，永昌

派出所潘云红等人非法限制我人身

自由长达六天之久，严重侵犯我的

合法权益，对我造成巨大人身伤

害。2022 年 9 月下旬潘云红指使

社会闲杂人员在我家楼下蹲坑看

守，我出门就被跟踪监视。” 

郭玲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

生，原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图书室职工（二零零七年被非法劳

教时单位伪造签名私自解除合

同）。二零一四年四月被非法抓捕

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在云南省第二

女子监狱饱受摧残，然而结束冤狱

回家后，又不断的遭到永昌派出所

的各种迫害。二零一九年初潘云红

做永昌派出所社区民警后，不断骚

扰郭玲娜，至今已五年多时间。 

社区民警潘云红，女，工作单

位：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永昌派

出所，警号：015488，联系电话：

13987610786。 

警察潘云红具体违法行为及涉

嫌罪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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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民投诉电话，投诉被监

控经过，在华昌路段被潘云红等人

强行带到永昌派出所。到派出所我

再次拨打市政府市民投诉电话，投

诉被强行带到派出所，对方告知已

转 110。在派出所我叫潘云红拿出

监控我的法律依据，潘云红不仅拿

不出法律依据，还非法对我拍照。

我采取对等方式拍潘云红，潘云红

却抢走我的手机，非法删除其监控

我的证据。由于我的投诉，后该女

青年才撤离。 

潘云红肆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

由长达六天之久，完全符合《刑

法》第 238 条关于非法拘禁罪构成

的客观要件“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

他人人身自由的”之规定，已构成

非法拘禁罪。完全符合最高检察院

《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

查案件立案标准》：“1、非法拘

禁持续时间超过 24 小时的；2、3

人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

法拘禁 3 人以上的；……6、司法

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

拘禁的。” 

三、滥用职权非法监控 
1、在二零二二年九月份，我

住家单元楼下就有一妇女开始每天

坐在单元楼门口，只要我下楼出

门，她就跟踪监视。在我对她的严

词询问下，她说是受潘云红指使在

我家楼下守候，我一出门她就要尾

随。这个妇女一直在我家单元楼门

口守到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才没有再出现。 

九月的一天，我出门去牙科诊

所，这个妇女没有跟上。结果，等

我从牙科处回来，在公交车站下车

时，潘云红早已在路口守着，看见

我回来，赶紧往派出所走。 

2、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十点

左右，我从自己家四楼下楼，看到

单元门口有一个男的大概三十岁左

右，看到我下楼就过来问我要去干

什么。我反问他为什么要这么问，

并说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这个男

的就说他是（永昌）派出所的。后

得知该名男子是永昌派出所的一名

辅警，姓鲁。我就问这个人守着自

己是否有法律依据，并接着说《宪

法》37 条规定的公民人身自由不

受侵犯。说着就往外走，该名男子

就一直尾随我跟到华昌路口，该名

男子就打电话说（我）出来了。这

时就来了一个女警，她是永昌派出

所的警察，叫李娟。李娟过来问我

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我就回答

她说自己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去

哪里是我的自由，为什么要告诉

你？李娟于是打电话给片警潘云

红，潘云红又过来了。我问潘云红

为什么要叫人守着我，限制我的人

身自由？潘云红说她不知道，说她

一上班就叫她做这件事（叫人守着

我）。我一听就说现在就去永昌派

出所直接找所长，问个清楚。 

到了派出所，所长胡俊峰一直

在开会，一直等到中午派出所的警

察都吃了饭，见到了所长及西山分

局国保大队的王姓的警察。我就问

所长：“你们是执法单位，你叫人

守着我有法律依据吗？你们这是违

反了《宪法》第三十七条，公民人

身自由不受侵犯。我是合法公民，

为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狡辩

说没有啊，还反问我不是还来到派

出所了吗？我说：“今年是新年第

一天，你就叫人守着我，请你坦然

点回答我！我是合法公民。”结果

胡所长就吼起来了，叫嚣我是违法

公民，与人民为敌，国家为敌。还

说叫我不要出去讲（真相）。 

四、侵犯公民的人格权以及非
法采集公民个人信息 

潘云红四年来多次至郭玲娜家

中骚扰、询问、拍照等还有电话骚

扰，严重侵犯了郭玲娜的隐私权、

肖像权、名誉权，应承担相应民事

责任。 

警察潘云红从二零一九年至

今，在从未出示过身份证件以及任

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持续了五年对郭玲娜的各种违法行

为，严重违反了《宪法》、《民法

典》、《警察法》、《公务员法》

等，违反行政法中“依法行政”的

基本要求，不仅侵犯了郭玲娜的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人格权利，还

涉嫌构成非法搜查、非法侵入公

民住宅罪，非法拘禁罪，抢劫

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等

等诸多罪名。郭玲娜女士依法提

起控告，要求对潘云红立案调

查，并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昆明市东川区法轮功学员杨
安志、赵光仙被骚扰 

2024 年 1 月 29 日，云南省

昆明市东川区达贝派出所和公安

国保大队的 4 男 1 女全是便装，

到石羊村法轮功学员杨安志家。 

一个警察进门就问：“赵光

仙，你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

赵光仙说：“装纸，你要干什

么，你们经常到我家来骚扰我

们？”警察强迫她把衣袋翻过来

给他看，看完就去翻她家的沙发

靠垫。强迫赵光仙把她家的背篓

拿出来，赵光仙拿给他们，他们

看看说：“不是，是竹子的。”

杨安志问他们：“你们是那点的

人？”他们说：“我们是法院和

达贝派出所的。”杨安志说：

“我们又不犯罪、犯法你们老是

来骚扰我们，要过年了，你们都

不让人安心。这个社会是我们在

乱、还是你们在乱？你们要我家

背篓干什么？”杨安志从房间里

拿一个给他们，他们又看了后

说：“不是”就走了。◇ 


